附件1:
食品贮存、运输服务经营者备案管理工作
有关操作说明

一、关于备案主体
食品贮存、运输服务经营者备案主体包括：己经取得贮存、运输经营的营业执照，为食品生产经营者提供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贮存、运输服务的经营主体。
备案主体不包括：从事餐饮配送服务的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末端配送服务（指配送至消费者）的物流配送者。
二、关于备案的办理机构
由食品贮存、运输服务经营者登记注册所在地的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机构统一负责办理辖区食品贮存、运输服务经营者的备案工作。
三、关于备案的方式
备案原则上采用网络备案。即：网上申请、网上审查、网上决定、申请人网上自行下载打印。
食品贮存、运输服务经营者登录“上海市食品贮存、运输服务经营者备案管理系统”（自xuke.shfda.gov.cn“行政许可申请网上申报系统”进入），自行录入所需备案的相关信息，并上传申请备案所需提交的相关材料。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机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的网上申请材料的形式审查。
备案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符合要求的，区市场监管局应当及时予以备案。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区市场监管局应当驳回备案申请,并告知（原则上一次告知）申请人不符合要求的原因。
备案申请人确实无法自行进行网络备案的，可以递交书面申请材料，由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机构指导帮助备案申请人进行网络备案。
四、关于备案申请材料要求
备案申请人申请备案时，应提交以下材料，并符合相关要求： 
（一）备案申请表：填写完整并盖章确认后上传。
（二）备案告知承诺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确认后上传。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后上传。
（四）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必须上传，委托办理备案手续的，还应当上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须签名盖章确认）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五）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企业制定的与食品贮存、运输服务相关安全管理等八项制度，盖章后上传。
（六）其它特殊要求
1.从事食品贮存服务的备案申请人：按照1个经营地址、1份食品贮存使用房屋合法证明、1张现场平面图和1份工具设备清单要求提供，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并上传。
2.从事食品运输服务的备案申请人：经营车辆的公安部门的车辆行驶证证明、停车场使用证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并上传。
五、关于《备案证明》内容相关说明
《备案证明》根据企业的经营地址（仓库地址），1个地址1个《备案证明》。备案后，企业可自行从备案管理系统下载打印。
（一）《备案证明》编号规则：从左至右依次为：区简称（1位汉字）+“贮”（或运或贮运，1-2位汉字）+年份（4位阿拉伯数字，带方括号）+“第”+系统流水号-1号；示例：黄贮备字〔2017〕第0001号-1。末位的“-1”为《备案申请表》中仓库地址序号，多个仓库会按地址分配赋号（“-1、-2”）、且系统分别出具《备案证明》。
（二）住所：《备案证明》中的“住所”为企业《备案申请表》中填写的注册地址。
（三）经营地址：《备案证明》中的“经营地址”为企业《备案申请表》中填写的仓库地址，每个备案证明只显示1个地址。
（四）经营范围和方式：《备案证明》中的“经营范围和方式”与企业《备案申请表》填写的内容一致。
（五）备案单位：为办理备案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称。
（六）《备案证明》二维码:扫一扫“二维码”，可实时链接查询公示信息，公示信息为《备案证明》打印版的全部字段。
六、关于备案企业及其经营场所事中事后监管要求
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机构对申请备案的食品贮存、运输服务经营者予以备案后，相关备案信息自动归档，并纳入许可平台和日常监管系统。
同时，备案管理系统提示备案所在地的食品经营监管机构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对仓库地在本辖区的，由食品经营监管机构于5个工作日内派单至区属地市场监管所，属地市场监管所在3个月内对备案企业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对仓库地涉及其它区的，由食品经营监管机构通报相关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监管机构，相关备案信息由系统自动导至相关区许可平台和日常监管系统，相关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监管机构于5个工作日内派单至区属地市场监管所，属地市场监管所在3个月内对备案企业开展事中事后监管，进行现场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录入备案系统。
七、关于注销备案的管理要求
（一）取得备案证明后3个月内检查，发现食品贮存、运输服务经营者存在应当注销备案情形的，属地市场监管所应在备案管理系统中录入主要违法违规事实，上传相关书面和影像证据等，提出取消备案建议，报区食品经营监管机构审查，通过备案管理系统反馈至注册许可机构，经注册许可机构负责人和区市场监管局分管领导审查同意后注销备案。
（二）日常监管中发现食品贮存、运输服务经营者存在应当注销备案情形的，属地市场监管所按前述程序报告区市场监管局予以注销备案；涉及其它区市场监管局备案的，应通报相关区市场监管局注销备案。

附件2:
食品贮存、运输服务经营者备案管理工作推进情况统计表
区
	序号
	应备案企业数（户）
	其中应备案仓库数（户）
	已备案企业数（户）
	其中已备案仓库数（户）
	监督检查数（户次）
	责令整改数（户）
	行政处罚案件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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